
附件4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2020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生态环境监测及考核工作经费

环境监测与监察经费
立项依据

这两笔资金为环境监测及监察工作经费，立项依据为往年都有安排资金作为环境监测及监察工作经费，并且本单位对这笔资金专款专用，具体用于环境监测监察考核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培训费、环境宣传费、业务委托费等。

项目实施单位

迪庆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

项目基本概况

生态环境监测及考核工作经费

基本概况为该项目经费是为解决生态环保质量考核工作及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经费。

环境监测与监察经费

基本概况为该项目经费是为解决在环境监测及监察工作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项目实施内容

生态环境监测及考核工作经费

项目实施内容为1、按要求完成每年监测任务，定点定时监测。2、做好环境宣传工作，购买6.5环境宣传日相关宣传品，对学校、扶贫挂钩点、乡镇老百姓进行宣传。3、为保证我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顺利完成，对全县大气、水体、噪声等各种环境要素的质量状况进行定期监测，分析并定期向上级有关部门呈报全县环境质量状况及污染动态的技术报告；4、负责对全县各有关单位排放污染物状况进行监测，建立污染档案，5、负责本县环境质量评价，完成主管部门为进行环境管理所需的各项监测任务。

环境监测与监察经费

项目实施内容为1、对全县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和管理，做好环境监察，重点工作任务监督全县污染防治工作，监督饮用水源地水源保护工作，。2、完成2020年项目实施任务，包括：珠巴洛河流域治理项目、佛山云岭垃圾处置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等，做好对各个项目监督、检查工作。3、查处违法企业，对存在违法企业进行合理处罚。

资金安排情况

生态环境监测及考核工作经费

生态环境监测及考核工作经费90万元安排情况为：1、水质监测业务委托费44.52万元，2、6.5环境宣传日活动宣传品购买费用及相关环境应急费12.48万元，3、用于环境监测过程中公车维修保养费3万元，4、用于生态环境监测及考核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办公耗材、打字复印等费用，5、用于生态环境监测、考核。企业监督、交叉执法、项目点检查等发生的相关差旅费20万元，6、用于生态环境监测及考核过程中发生的至县外各类培训费5万元。

（二）环境监测与监察经费5万元具体安排为用于有关环境监测与监察工作中发生的办公耗材、公益性岗位工资、打字复印等日常工作发生的费用。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计划为做好2020年环境监测与监察工作，将这两笔资金用于环境监测及监察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做到专款专用，完成2020年监察监测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成效

生态环境监测及考核工作经费安排在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及考核工作中，实施成效为解决好环境生态监测监察、生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扩大对县区水、土、植被等监测范围，有效提高环境质量，改善民生。

、环境监测与监察经费实施成效
1、强化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政治思想，2、县域内违规行为明显减少，3、具有准确的监测数据，对县域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监测完整，4、对县域企业做好监督及管理，完善污染源排放体系和环境监管机制。


